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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22 June 1999 

秘书长公报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组织 

 秘书长根据题为 联合国秘书处的组织 的秘书

长 ST/SGB/1997/5 号公报,并为确立人道主义事务协调
厅1的组织结构,兹特公布下列规定  

第 1节 

一般规定 

 本公告应与题为 联合国秘书处的组织 的秘书

长 ST/SGB/1997/5号公报一并适用  

第 2节 

职能和组织 

2.1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a) 协助秘书长协调因其规模大或复杂而需要采
取全系统应急行动的人道主义紧急行动  

 (b) 与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成员以及有关的政府间
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  

 (c) 确保协调紧急情况中的人道主义 政治与维

持和平各层面行动  

 (d) 就人道主义事项向大会 安全理事会和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提供实质性支助  

———————— 

1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按照大会第 46/182 号决议和题为

革新联合国 改革方案 的秘书长的报告 (A/51/950)

协助担任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的副秘书长履行其职能  

 (e) 与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指导委员会和其他
减灾十年框架伙伴合作,谋求加强对自然灾害采取人道
主义应急行动的能力,作为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2.2 如本公告所说明,协调厅分为若干组织单位  

2.3 协调厅由主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担任紧急
救济协调员领导 副秘书长和负责每个组织单位的官

员 ,除本公告规定的特定职能外 ,还执行秘书长
ST/SGB/1997/5 号公报中所列的其职务所具有的一般职
能  

第 3节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 

3.1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担任紧急救济协调
员,向秘书长负责  

3.2 副秘书长担任秘书长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主要顾
问,并负责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所有活动及其行政工
作 2 副秘书长  

———————— 
2   根据大会第 46/182 号决议和秘书长的报告(A/51/ 

950) 副秘书长的职能以以下三项核心职能为主  

 (a) 制定政策和进行协调以协助秘书长  

 (b) 向联合国政治机构进行关于人道主义事务的倡导

工作  

 (c)  协调人道主义应急行动 确保通过在当地进行机

构间常设委员会协商而建立适当的应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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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代表秘书长领导人道主义紧急援助的协调工
作,确保国际社会对各种灾害和紧急情况采取及时 连

贯和协调一致的应急措施  

 (b) 确保同政治与维持和平部门进行横向协调,同
参与人道主义紧急工作的机构进行纵向协调  

 (c) 就与人道主义援助协调有关的事项向秘书长
提供咨询意见,担任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和人道主义事务
执行委员会的召集人和主席  

 (d) 在实地向人道主义协调员提供指导意见和指
示  

 (e) 倡导建立人道主义法律 原则和目标,就人道
主义法问题同会员国建立相互作用关系  

 (f) 促进动员国际上对联合国系统人道主义活动
的支助,并为紧急救济方案调动资源  

 (g) 代表秘书长对发生中的或初现的复杂的紧急
情况和自然灾害执行救济任务  

 (h) 管理中央应急循环基金  

第 4节 

副秘书长办公室 

4.1 副秘书长办公室由一名向副秘书长负责的主任领
导  

4.2 副秘书长办公室的核心职能为  

 (a) 监测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履行其政策 倡导

和协调职责的情况  

 (b) 就政策和准则问题向副秘书长提出咨询意见,
并处理具体的政策和管理事项/问题  

 (c) 编写关于人道主义问题和管理问题的报告和
说明,供副秘书长考虑  

 (d) 担任关于提供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工作所有
方面的信息的协调人  

 (e) 协调部门间活动和采取必要的后续行动  

 (f) 同其他部 厅 基金和计划署就共同关心的

事项进行协商 谈判和协调  

 (g) 代表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出席 或确保其派

代表出席有关的会议  

第 5节 

副秘书长帮助的职责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在进行其工作时,由驻
纽约的紧急救济协调员帮办的辅助 帮办负责按规定

支助副秘书长履行其职责 帮办向副秘书长负责  

第 6节 

助理紧急救济调员和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日内瓦

办事处主任 

 助理紧急救济协调员兼任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日

内瓦办事处主任,驻日内瓦  

 (a) 向副秘书长提供咨询意见,为秘书长关于协调
人道主义紧急方案的倡议拟定政策建议和战略,以及处
理日内瓦办事处所采取实质性主动行动产生的新要求

的所涉问题  

 (b) 对日内瓦办事处进行的活动进行全面监督  

 (c) 与会员国 国际捐助界代表 政府间组织和

非政府组织 以及在人道主义紧急援助领域积极活动

的业务机构保持联系  

 (d) 按照规定向在日内瓦举行的政府间会议提供
支助  

 (e) 按照副秘书长的要求,代表副秘书长出席政府
间会议和其他会议  

第 7节 

执行办公室 

7.1 执行办公室由一名向副秘书长负责的执行干事领
导  

7.2 执行办公室的核心职能包括秘书长 ST/SGB/ 
1997/5 号公报第 7 节所列的副秘书长职能,并包括向设
在纽约和日内瓦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各组织单位以

及外地提供人事 财务 资源规划和一般行政服务,包
括正常预算和预算外资源,包括管理实质性信托基金和
中央应急循环基金  

第 8节 

政策 倡导和信息司 

8.1 政策 倡导和信息司设在纽约,由一名向副秘书长
负责的主任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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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该司分为两个处,即政策拟定和倡导处以及信息管
理服务处  

第 9节 

政策拟定和倡导处 

9.1 政策拟定和倡导处由一名对政策 倡导和信息司

主任负责的处长导 该处分为两个组织单位,即政策拟
定股以及倡导和对外关系股  

9.2 政策拟定股的核心职能是  

 (a) 促进尊重人道主义 ,其方法包括协助立法工
作 强调和阐释关于在冲突情况下人道主义行动的政

策  

 (b) 查明需进行研究的人道主义事项,以及支助或
进行研究,以提高对这些问题的总的认识和协助拟定政
策准则和实施这些准则  

 (c) 支持和协助旨在拟定人道主义方面政策的机
构间协商努力  

 (d) 对各种具体问题或局势提倡或进行深入审查,
作为一种有系统的经验学习方案  

 (e) 协助编写年度报告和定期报告,包括秘书长提
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的关于协调人道主义援助

的年度报告  

9.3 倡导和对外关系股的核心职能是  

 (a) 拟定和执行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新闻和通
讯战略  

 (b) 制定协调厅的新闻宣传和评价其影响  

 (c) 与新闻界保持经常联系,担任发言人,并在联合
国新闻简报会上代表协调厅  

 (d) 安排协调厅所组办的各种会议/讨论会,并提
供必要的服务  

 (e) 确保定期向各国政府 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外

部机构介绍协调厅和联合国在人道主义援助领域的活

动  

第 10节 

信息管理服务处 

10.1 信息管理服务处由一名向政策 倡导和信息司司

长负责的处长领导 该处分为两组织单位,即信息分析
股和信息技术股  

10.2 信息分析股的核心职能是  

 (a) 加强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联合国和人道主

义界的预警能力  

 (b) 管理协调厅的印刷和电子两种形式的出版物
方案  

 (c) 管理协调厅的信息资源中心  

10.3 信息技术股的核心职能是  

 (a) 建立和管理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办公室自
动化 电讯和信息技术系统  

 (b) 为协调厅工作人员拟定和执行全面的信息系
统培训方案  

 (c) 建立和管理协调厅的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并管
理其综合数据管理系统,包括一般目的数据库和国别信
息数据库  

 (d) 分发协调厅的紧急情况报告 管理协调厅所

有紧急函件的综合地址数据库以及编制处理紧急情况

的官员的名册  

 (e) 建立和管理 救济网 ,这是一个机构间信息
交流项目  

第 11节 

紧急情况联络处 

11.1 紧急情况联络处设在纽约,由一名向副秘书长负责
的处长领导  

11.2 该处的核心职责如下: 

 (a) 就关于复杂紧急情况的政策性问题向副秘书
长提出咨询意见; 

 (b) 在提请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立法机构注
意人道主义问题方面向副秘书长提供支助; 

 (c) 监测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会议讨论情况,按照
要求编写报告和简报说明; 

 (d) 向联合国各机构 日内瓦办事处和外地协调

股提供有关政治和维持和平动态的资料和指导; 

 (e) 向人道主义外地协调员提供政策性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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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与政治事务部 维持和平行动部 联合国安

全事务协调员办事处和联合国各业务机构 特别是设

在北美的业务机构保持联系并进行政策协调; 

 (g) 参加部门间实况调查和技术调查团; 

 (h) 在资源调动 需要评价和确定外地协调安排

方面向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复杂紧急情况应急处提供

支助; 

 (i) 在制订一般性政策和研究经验教训方面与人
道协调厅政策 倡导和信息司进行合作  

第 12节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人道主义事务执行委员会 
秘书处 

12.1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人道主义事务执行委员会秘书
处由一名向副秘书长负责的协调员领导 设在日内瓦

的联络股由一名向紧急救济助理协调员负责的股长领

导  

12.2 该秘书处的核心职责如下: 

 (a) 协助常设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作为高效 着

重行动和协调一致的决策机构开展工作; 

 (b) 协助常设委员会 其工作组 和执行委员会

举行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c) 确保筹备常设委员会 其工作组 和执行委

员会的每次会议,包括及时拟订议程项目; 

 (d) 编写和分发会议记录 正式记录和所作的决

定; 

 (e) 监测常设委员会 其工作组 和执行委员会

各项决定的执行情况; 

 (f) 拟订年度工作计划; 

 (g) 保持成员间进行行政交流的渠道  

第 13节 

救灾处 

13.1 救灾处设在日内瓦,由一名通过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向副秘书长负责的处长领导  

13.2 救灾处包括:四个区域股(亚洲及太平洋 欧洲和新

独立国家 美洲和加勒比 非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联合环境股;切尔诺贝利事故后续
行动股 救灾处还包括以下支助股:外地协调支助股;军
事和民防资源股;后勤和运输股;紧急电信股  

13.3 各区域股 联合环境股和切尔诺贝利事故后续行

动股的核心职责如下: 

 (a) 与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并通过他们与其他有关
的联合国 国家和非政府人道主义行动者)和各区域组
织建立合作关系,目的为早期预警和备灾; 

 (b) 编制和改进关于区域/国家 信息系统以及每

个区域的网络的基线数据; 

 (c) 编写和分发关于灾情和国际援助需要的情况
报告; 

 (d) 发出国际呼吁并跟踪捐助情况; 

 (e) 向捐助者提出报告,说明他们通过人道主义事
务协调厅捐款的情况; 

 (f) 协助进行从紧急阶段到善后与重建阶段的体
制交接; 

 (g) 向各国政府提供环境紧急服务(即发动国际援
助和评价及提供咨询服务);保持并在需要时扩大国家协
调人网络和待命环境专家名册; 

 (h) 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在调动国际资源和协调
执行援助方案方面向白俄罗斯 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

政府提供咨询服务  

13.4 各支助股的核心职责如下: 

 (a) 除其他外,通过界定和更新工作方法并提供简
介班/进修培训,增强随时部署联合国灾害评估和协调工
作队的能力; 

 (b) 确保向部署在灾区的联合国灾害评估和协调
工作队提供技术/后勤资源和支助; 

 (c) 担任国际搜索救援咨询小组和国际应急协商
机制的秘书处; 

 (d) 与联合国各人道主义机构密切协调,确定在发
生灾难/紧急情况时所需军事和民防资源,并从捐助国调
动这些资源; 

 (e) 为军事和民防人员安排培训课程,并确定他们
在复杂紧急情况下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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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保存和分送灾害管理能力中央登记册; 

 (g) 对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仓库进行行政管理,并
补充其粮食和医药以外的库存; 

 (h) 安排运输救济品,以补充紧急需要的不足; 

 (i) 协助以协调一致的办法,最有效地利用电信设
施与外地联系,以及在外地的联系  

第 14节 

复杂紧急情况应急处 

14.1 复杂紧急情况应急处设在日内瓦,由一名通过紧急
救济助理协调员和日内瓦办事处主任向副秘书长负责

的处长领导  

14.2 该处在复杂紧急情况下进行协调方面的核心职责
如下: 

 (a) 保持对受灾国/区域的全局了解,通过有系统
地收集和分析与紧急情况有关的资料,查明并提请紧急
救济协调员注意可能需要采取紧急人道主义措施的情

况; 

 (b) 组织和确保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派代表参加
机构间事实调查和评价团; 

 (c) 建议对复杂紧急情况和援助请求作出适当反
应; 

 (d) 按照需要分析和分发从外地 人道主义事务

协调厅纽约办事处 各机构 非政府组织 会员国和

其他来源收到的资料,同时按照需要与救济网和综合区
域信息网 3 密切协商,计划和组织将关于紧急情况的资
料编入这些信息系统; 

 (e) 在复杂紧急情况下 ,与所有有关的联合国机
构 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以及欧洲会员国保持联系

和进行协商;组织和参加机构间 非政府组织 和捐助

———————— 
3 综合区域信息网是以外地为基础的项目 通过提供关于影

响人道主义行动的问题的最新资料并进行分析 为人道主

义界提供服务 目前 综合区域信息网在内罗毕 阿比让

和约翰内斯堡有办事处 报道发生在非洲东部 中部 南

部和西部的事件 估计每天上综合区域信息网的人约 15 

000 遍及 40多个国家  

国的定期和临时会议以及在日内瓦和其他地区成立的

工作队; 

 (f) 在筹建适当的协调机构 向各机构分配任务

和制订人道主义战略方面,向联合国驻地协调员/人道主
义协调员或外地领头机构负责人提供支助; 

 (g) 确保迅速建立外地协调股 监测其工作,并与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其他有关股合作,向外地派驻合
格的协调人员并提供适当的后勤和行政支助; 

 (h) 在复杂紧急情况下,与联合国驻地协调员/人
道主义协调员或领头机构定期联络,以查明政策和倡导
问题,处理在实施人道主义方案中遇到的困难,并与纽约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商定必须采取的后续行动; 

 (i) 监测从紧急救济向善后与发展过渡期间出现
的有关问题并就其提出咨询意见  

14.3 该处在机构间联合呼吁程序方面的核心职责如下: 

 (a) 提供支助,以拟订连贯的外地人道主义战略和
可靠 成功的联合呼吁;培养战略监测能力,借以支助紧
急救济协调员调动资源的努力,并加强联合国系统在复
杂紧急情况下的问责制;在这一进程中起带头作用,并注
重关于联合呼吁程序周期的各方面的管理; 

 (b) 为以下工作提供详细准则和支助:外地和总部
进行战略规划和战略监测;规划和指导为各种复杂紧急
情况,详细拟订呼吁; 

 (c) 与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所有有关各股合作,就
联合呼吁程序的问题与纽约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人

道主义协调员和向紧急救济协调员 非政府组织和联

合国各人道主义机构负责的外地协调办事处进行协调; 

 (d) 管理联合呼吁筹备进程的技术工作; 

 (e) 通过追纵捐款的财务细节和提出报告,进行联
合呼吁的后续行动;审查联合呼吁程序的程序和准则;加
强支助捐助者调动资源  

第 15节 

财务和行政股 

15.1 财务和行政股设在日内瓦,由向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负责的股长领导  

15.2 该股的核心职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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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履行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财务 人事和一

般行政职责; 

 (b) 与纽约执行办公室密切合作,特别是在需要人
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内部协调一致的活动方面,如提交方
案预算和方案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c) 依照日内瓦办事处的职责管理信托基金和对
应子帐户; 

 (d) 提供一切必要支助,包括编写会计报告  

第 16节 

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秘书处 

16.1 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秘书处设在日内瓦,由一名
向副秘书长负责的主任领导 4  

16.2 秘书处包括主任办公室和六个组织单位,即管理支
助股 政策协调股 风险管理和弱点分析股 宣传和

公共认识股 科学和技术应用股 及设在哥斯达黎加

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股  

16.3 秘书处的核心职责如下: 

 (a) 履行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的任务规定,即呼
吁以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和将防灾纳入发展规划中,从
而减少面临危险的人口易受自然灾害和类似紧急情况

伤害的程度; 

 (b) 促进将减灾战略纳入各级发展规划中,特别是
在发展中国家; 

 (c) 提倡必须作出政治承诺,并向减灾工作提供必
要的技术支助,包括把进行全面风险评价作为防灾工作
的基础; 

 (d) 促进社区广泛参与防灾措施的规划和实施; 

 (e) 促进在各级建立有效的早期预警系统,作为防
灾工作的组成部分  

———————— 
4 大会若干决议规定了该秘书处的核心职责 包括执行 建

立更安全的世界的横滨战略 预防 备灾和减轻自然灾害

的指导方针 (A/CONF.172/9,第一章,附件一 ,特别是其

行动计划 1994 年 5 月在日本横滨举行的减少自然灾

害世界会议通过了该指导方针及其行动计划,大会第

49/22A号决议表示赞同  

第 17节 

最后条款 

 本公报应于 1999年 7月 1日生效  

           
 秘书长 

 科菲 安南(签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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